	鹰潭市公路运输管理处行政审批事项公示

	行政许可事项
	道路运输客运经营许可

	行政许可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许可项目范围
	申请从事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出租客运

	具体实施部门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行政许可程序
	详见鹰潭市道路运输客运经营许可流程图

	实施期限
	材料审核5日；行政许可20日；招投标180天

	应具备的

条件
	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车辆；2、有符合道条规定的驾驶员；3、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申请从事班线客运经营的，还应当有明确的线路和站点方案

	申请人提交 
审查资料

目录
	1、《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申请表》

	
	2、企业章程文本

	
	3、投资人、负责人身份证明及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明及复印件和委托书

	
	4、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5、经检测合格的车辆及拟投入车辆承诺书

	
	6、已聘用或拟聘用驾驶员的身份证、驾驶证、从业资格证及其复印件，公安部门出具的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的证明

	备注
	申请从事客运班经营的，同一线路有3个以上申请人时，可通过招标的形式作出许可决定。客运班线的经营期限为4年到8年，经营期满后重新审批

	监督电话
	0701-2188566


鹰潭市道路运输客运经营许可流程图

 SHAPE \* MERGEFORMAT 



申请人按许可权限直接向所在地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应材料。1、省际、市际客运班线：向省运管局提出申请；2、县际客运班线，向市运管处提出申请；3、县内客运班线：向县运管所提出申请。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材料进行审核。





出具《交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20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与否的决定　





当场或5日内一次告知，出具《交通行政许可申请补正通知书》 





向申请人出具《交通行政许可不予受理决定书》，并告知其向有关行政许可机关申请





出具《道路客运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自许可决定作出之日起10日内向申请人送达并发放《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被许可人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手续





自决定作出之日起10日内向申请人出具并送达《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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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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